


臺北榮民總醫院 

工務室採購作業權責授權及注意事項 

104 年 5 月 21 日北總工字第 1041000026 號函訂定 

109 年 10 月 14 日北總工字第 1091001332 號函修正 

111 年 3 月 28 日北總工字第 1111000580 號函修正 

一、 本院工務室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有關開標、驗收及核定底價等

事宜，其主持及決行權責律定授權如下表： 

預算金額級距 

(新台幣) 

主持及決行分層授權 

第一層 第二層 

1,000萬元以上 副院長 主任 

未達 1,000萬元 主任 業管組組長 

未達 200萬元 業管組組長 業管組組長職務代理人 

(一) 第一層授權人員因故無法主持及決行時，依各預算金額級距由第二層

授權人員代理。 

(二) 若上述第二層主持及決行分層授權者，因故無法主持及決行時，應個

案簽報第一層授權者另行指派。 

(三) 採購驗收有初驗程序者，於預算金額級距未達 200萬元，由業管組組

長主持；其餘預算金額級距之初驗程序，由第二層授權人員主持。 

二、 開標結果流、廢標後得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或續行招標，如有保留決標，或

流、廢標後須修改招標文件內容、招標方式，或變更投標廠商資格等重大

改變者，須另行簽陳說明開標經過情形及擬辦事項，簽會監辦等相關單位

後，陳請院長或其授權人員重新核定招標文件。 

三、 開標結果流、廢標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或續行招標，原訂底價尚在保密中，

得免重訂底價。重新核定底價須另行簽陳說明開標經過情形、最新市場行

情分析及擬辦事項等，簽會監辦等相關單位後，陳請院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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